
 

 

 

 

 

 

 

接獲遞補通知之備取生，需於規定時間完成二階段報到手續(報到、繳驗證件)，始完成

報到手續。逾期未報到、未成功傳送或未寄達應繳文件者，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， 

其缺額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。 

 

 

系所 

代碼 
招生系組(簡稱) 

缺額人數(身分別) 

備註 一般 

在職生 

同等學力 

第七條 

3870 工學院工程管理碩專班 2 名   

4571 高階經營管理專班(CEO組) 1 名 0 名  

4574 高階經營管理專班(週末組) 2 名 0 名  

4575 
高階經營管理專班 

(不動產組) 
1 名 0 名  

5770 教研所 3 名   

8172 法律系(法律實務組) 2 名  
自法律 (法律專業組 )流

用  2  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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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 11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正取報到後缺額人數表 

 
 


